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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工友權益聯社」對＜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衆諮詢——醫療保障計劃＞的意見 

政府醫療改革方向走錯 重新檢討公私醫療關係

醫療保險須全民社會性 醫保計劃只屬個人保險
 

「工友權益聯社」(簡稱：「工社」) 曾於 2008 年 5 月 16 日在 貴委員會回應政府推出

「醫療改革諮詢文件」應朝向改革香港醫療總整方向。由於每個人都有機會患「病」，

都因着個人及社會環境等因素所造成，當然個人是須要關注自身健康外，政府絕對有

責任提供一個優質的社會環境給市民生活。更重要是特區政府應尊重一九四八年聯合

國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第二十五條即明白宣示：「人人有權享受為維持他人和家屬的健

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準，包括食物、衣著、住所、醫療、和必要的社會服務」。所以

政府絕對有責任確保在公平制度下提供病人一套優質「公共健康醫療服務」的自由選

擇。 

 

政府在醫療改革的方向上，不單沒有致力追求及維護上述公共醫療的政策公平及公

義；相反，政府向公眾不斷誇大未來人口老化、帶來公共醫療沉重的財政壓力，從不

以正面態度教育公眾學習尊重生命老化過程之整合的社會價值。政府推行一連串「醫

療收費、藥物自購、公私醫療合作」等措施，目的將公共醫療服務只集中政府界定為

最有需要病人使用，將某部份界定為有經濟能力的病人摒諸於門外，基層市民為應付

醫院的藥物自購(例如放射性治療或化療藥)，巳經節衣縮食、向親人借錢醫病，面對

高昂手術費用，根本只能病在床上等死。 

 

什麽是「能者自付」？ 

政府對於醫療改革的論述，認為公營與私營的醫療服務失衡，原因是許多「有經濟能

力的市民都濫用公共醫療服務，貪其以低廉價錢享用高質服務，導致許多真正「無經

濟能力的市民」要長時間輪候公共醫療服務。所以政府在「第二階段公衆諮詢——醫

保計劃」，以為一方面將有經濟能力的市民，提供多個選擇給他們；同時亦可以將公共

醫療服務的輪候時間縮減。 

 

政府這個想法完全是錯誤的。政府錯誤將公共醫療服務，本應屬於全民性社會保險，

透過醫保計劃轉化為個人性保險，因為醫療服務屬於一項相當高昂的開支，一般基層

市民根本無經濟能力繳付，「真正有經濟能力的市民」便自行去私家醫院。致於私人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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療保險公司所提供的醫保計劃純綷是牟利性質，亦未能做到終身全面保障投保者的所

有醫療疾病的保額，最終病人都是返回公營醫院的服務。 

 

解決公私失衡的情況，政府須重新檢討公私醫療的關係 

政府常提及公營醫療服務排長龍，私人醫院就無人敢用。原因好簡單，都係同「錢」有關！

但用政府推的「醫保計劃」，相信都未必做到終身受保，樣樣危疾全包的保障，於是病人最終

都返回公立醫院。 
 
倘若政府擔起大旗，重新檢討公私醫院關係，無論是政府向私家醫院撥地興建醫院、添置昂

貴醫療設施、加置病人床位，政府可否為公營病友向私家醫院購買服務，政府一方面是直接

資助私家醫院，而私家醫院亦可以減輕成本，確保收入穩定，同時亦可舒援公營醫院的病人

輪候時間。 
 

基層與中產病人的生命應尊重和保障。公共醫療是時候需要改革，但是要走的方向，

並不是只看「錢」、「私營市場」。醫療改革方向重新釐定公私營合作關係、基層健康醫

療運動等。醫療改革的方向先要推動醫管局民主化，要有一套向公眾問責的機制，每

年 300 億撥款的開支是如何營運呢？政府每年在社會公共開支醫療佔 17%，而事實上

較鄰近亞洲國家佔國民資產總開支為低，這反映政府對公共醫療的承擔之取向。 

 

因此，我們對重申對公共醫療服務的立場： 

(一) 強烈反對特區政府不能將公共醫療服務本應屬於全民性社會保險，透過醫保計劃

轉化為個人性保險；  

(二) 積極推動醫管局民主化，要有一套可供公眾監察及問責的機制； 

(三) 積極推動全民「基層健康醫療運動」，例如立法工時上限、食物安全監管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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